
农村综合改革

农村综合改革重点问题解答之十一：

减轻农民负担

新时期农民负担呈现出哪些特点？

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总体上看

农民负担形势较好，农民减负增收工

作取得了历史性成效。但是，也要看

到，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任务仍然十

分艰巨。一方面，农民承担的政策性负

担减下来了，但加重农民负担的体制

机制性因素，还没有完全消除，另一方

面，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还

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从实践看，一些

地方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不同程度地

存在，农民负担反弹迹象明显，个别地

方还相当严重。突出表现在：农民建

房、外出务工、计划生育以及殡葬等方

面乱收费仍然比较严重，生产性收费

名目多、标准高、不规范，生产资料涨

价的隐性负担呈明显加重之势，截留、

挪用、 抵扣政策性补贴资金问题时有

发生，村级报刊订阅费用仍然超限，村

级招待费支出和举新债问题重新抬头，

一些村级组织也向农民乱收费、 乱集

资。这些情况表明，农业税虽然取消

了，但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依然存在，

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依然很大。要跳

出“黄宗羲定律”，摆脱“加重 — 减轻

—加再重”的恶性循环，必须坚定不移

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从根本上消除

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

减轻农民负担的 “四项制度”

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当

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要求，各

地要进一步落实和健全涉农税收、 价

格及收费“公示制”，适时更新公示内

容，创新公示形式，除在乡镇政府所在

地统一公示外，涉农收费单位要在收

费现场进行公示。认真落实农村义务

教育收费“一费制”，除按“一费制”规

定的额度收取课本费、 作业本费和寄

宿学生住宿费外，学校不得再向学生

收取其他费用；对享受免费提供教科

书的学生，不再收取课本费。乡镇政

府、 村级组织和农村中小学校公费订

阅报刊要严格执行 “限额制”，坚持自

愿订阅原则，严禁摊派发行。继续深入

贯彻执行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

追究制”，坚持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

件进行通报，进一步完善预防和处置涉

及农民负担案（事）件的有效机制。

当前，农民负担监管工作的重

点是什么？

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继续坚持以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中心，适时调整

监督管理工作范围。

1 .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管理，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文

件出台、 项目公示的审核。

2.加强对农业生产性费用和村集

体收费的监管。对农民反应强烈的农

业灌溉水费电费、排涝排渍收费、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等实行重点监管。同时，

要将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承包土地、“册

外地” 等方面的不合理收费纳入监管

范围。

3. 强化对村民“一事一议”筹资

筹劳的监管。要纠正违背农民意愿、超

范围超标准向农民筹资筹劳和强行以

资代劳等问题，防止将“一事一议”筹

资筹劳变成加重农民负担的新口子。

同时，加强对筹集的资金、劳务和专项

补助资金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率。

4.开展对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乱收费、乱摊派等问题的监管，保护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

法权益。

5.做好对农民补贴补偿和对村级

财政性补助资金的监管，并将农民反

应强烈的征地补偿等涉及农民权益的

问题纳入监管范围。

6 .完善农民负担日常监督管理机

制。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农民负担监督

卡、 项目审核与监测等日常监督管理

制度，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与农村土

地承包、 农村集体财务和农村审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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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紧密结合，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强化农民负担信访管理，建立健全

信访受理、督办、处理和反馈制度，做

到受理及时、督办得力、处理到位。强

化农民负担检查，采取多种方式，不断

提高检查效果。强化对违规违纪行为的

查处，有关部门要尽快研究制定对涉及

农民负担的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办法。

当前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是什么？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得到减

轻，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负担反弹的

隐患依然存在。主要是：

1.观念没转变。农村税费改革特

别是取消农业税后，基层干部并没有

完全走出由农民出资出劳办事业的老

路，办事业打农民主意的传统观念没

有得到根本转变。一些基层干部反映，

农村税费改革后不缴税、不收费，工作

没抓手了，不准摊派事业难办了。个别

地方采取赊账或借债的办法兴办事业，

农民负担反弹存在隐患。

2.法制不健全。农村税费改革后，

原来由农民承担费用的公共事业已纳

入财政预算，但有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并

没有做相应修改，甚至有的仍在执行。

本应该由政府投入兴办的公共事业，个

别地方还在打农民的主意。农村税费改

革后出现的新生事物还没有依法进行规

范。比如，村内兴办集体生产公益事业

实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至今

没有依法规范，操作难度很大，普遍存

在着事难议、议难成、成难行的问题。同

时，其具体操作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随意

性，有的地方将“一事一议”作为固定

收费项目搞摊派，加重农民负担。

3.基层财政拮据与农村公共事业

发展需求的矛盾较大。目前，县乡财政

较为困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粮食主

产区，县乡财政缺口较大，一些地方在

发展公益事业时仍然向农民转嫁负担。

实践表明，虽然农村税费改革取

消了农业税、“三提五统”和“两工”，

但农民负担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必须

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

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

合改革，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

机制，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如何建立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

长效机制？

建立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长效机

制，一靠改革，二靠法制，三靠监管，

四靠发展。

从改革来看，就是要逐步消除一

切不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减负的各种体

制和机制弊端。当前影响农村发展的

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阻碍农村生产

力发展的体制性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

在继续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

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

还必须推进农村其他各项改革，不断

巩固和扩大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链接

“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是我国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他认为千百年来农民负担

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存在根本缺陷，并对此提出 了十分深刻的见解，被

现代史学 家称为“黄宗羲定律”。其主要观点是：传统赋役 历 来就是“明

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而在支出刚性增长的 泰件下，财政

安排只 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为 出”。为克服乱摊派的弊端，合

并税收、 取消收费、 简化税则，就成为主流的改革思路。明代的 “一

条鞭法”和清代的 “摊丁入亩”，都是把各种税、赋、役合并为一，并

规 定不得再征其他 费用。这些改革在当时都起到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其中长期效果却无一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 简单：改革前税

种繁多，已经 包括 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 目”，难以再出新的花样；

改革后并而 为一，恰好 为新立名 目创造了条件。随着时代的推移，人

们 “忘了”今天的“正税”已 包含 了以 前的各种收费，一旦 开支不足 ，

又会出现加 派。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 为 “积 累莫返之害”。就这样，

历 史上每搞一次 “并税” 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摊派和收费高潮。尽

管 “黄宗羲定律”现 象有其封建社会的历 史背景，但今天仍具有深刻

的警示作用。

从法制来看，就是将各项行之有

效的改革政策制度化、法制化，为改革

的顺利推进、巩固改革成果提供法律

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经历过几次反复，其中一

条重要教训就是过分依靠行政手段，

缺乏一以贯之的法律制度。农村税费

改革以来出台的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

减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

需要认真总结，及时通过法律确定下

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让农

民吃上“定心丸”。

从监管来看，就是要全面监督落

实各项改革政策。几年来，各地认真贯

彻中央改革部署，有效地减轻了农民

负担，促进了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总

体情况是好的。但是，少数地方仍然存

在政策落实不到位、 个别地方顶风违

纪乱收费以及侵害农民利益的现象，

严重影响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千

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任其发展，改

革成果将会大打折扣，甚至重蹈历史

覆辙。因此，必须毫不放松地抓好农民

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不折不扣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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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落实好各项改革政策，坚持和完善

减轻农民负担“四项制度”，加强督促

检查，严肃处理改革中损害农民利益

的各种行为，确保各项改革政策的全

面落实。

从发展来看，就是通过加快农村

经济的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只有

农村经济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农民收

入水平才能大幅度提高，农民承受能

力才能明显增强，农民增收减负才有

牢固基础。要切实珍惜和紧紧抓住当

前难得的发展机遇，围绕粮食增产、农

民增收这条主线，大力提高农业特别

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力调整农业

结构，加快农业科技推广，提高农业增

长的质量和效益。要适应工业化、城镇

化加快发展的趋势，加强农民工的培

训，积极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要

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不

断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让农民得到

实实在在的实惠。

各地在规范农村经营服务性收

费管理方面有哪些做法和经验？

规范农村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是

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一项重要措施，

地方在这方面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有：

1 .规范涉农经营服务性收费。在

农村开展社会养老保险及其他各类保

险、公证服务、法律服务、免疫服务、

医疗服务、殡葬服务、电信服务、邮政

服务、有线电视收视服务、农机服务以

及气象、水利、土壤、培训等有偿服务，

必须坚持自愿、有偿和谁受益、谁负担

的原则，禁止强制服务、强行收费和只

收费不服务。属于政府定价和政府指

导价的涉农经营服务性收费，严格执

行规定的收费标准；属于市场调节价

的，应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

2.整顿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清

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歧

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对进城务工

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与当地

学生一视同仁；严禁利用办理农民进

城务工等审批事项或办手续时搭车收

费、 变相收费、 强制服务和收费。

3.落实涉农工商管理收费减免政

策。农民经营自产自销农副产品，免收

集贸市场管理费；对农村流动性小商

小贩，免收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个

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

4.实行涉农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

公示制。涉农商品和有偿服务的价格，

由价格主管部门及时向社会公示，做

到公开公正，接受社会监督。

如何严格规范村级组织收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当前减轻

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对当前规范村

级组织收费作出了专门规定。主要内

容如下：

1 .开展对村级组织乱收费行为的

专项治理，严禁有关部门或单位委托

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税费，违反规定

的要坚决纠正。

2.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需要

村级组织协助开展工作的，要提供必

要的工作经费，严禁将部门或单位经

费的缺口转嫁给村级组织。

3.建立健全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

障机制，加大对村级组织运转资金补

助力度，确保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确保五保户供养、 村干部报酬和村级

办公经费等方面的支出。

4.村级补助资金要专款专用，确

定到县、控制到乡、落实到村，防止“跑

冒滴漏”。

5.地方各级政府进行农村公益事

业建设必须量力而行，不准向村级组

织摊派、 集资或强制要求村级配套。

6 . 严禁村级组织擅自设立项目

向农民收费，严禁用押金、违约金、罚

款等不合法方式来约束村民、管理村

务。

（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

公 室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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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万荣：富人先富脑 捐书新农村

7 月 30日，山西省万荣县财政局将 200多册种植、养殖等农业

科技及生活类书籍捐赠给汉薛村图书室。该局在帮扶新农村建设中，

本着“帮扶先帮人，致富先富脑”的原则，帮助农民学习科技知识，

提高科技水平，掌握基本技能，广开致富门路，深受群众欢迎。

王成林  卫晋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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